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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1 年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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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，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，

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，任何组织、个人不

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。 

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活动，

适用本法。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个人

信息的活动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也适用本法： 

（一）以向境内自然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为目的； 

（二）分析、评估境内自然人的行为； 

（三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四条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

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，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。 

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、存储、使用、加工、

传输、提供、公开、删除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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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和诚信原

则，不得通过误导、欺诈、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。 

第六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、合理的目的，并应当

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，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。 

收集个人信息，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，不得过

度收集个人信息。 

第七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公开、透明原则，公开个人

信息处理规则，明示处理的目的、方式和范围。 

第八条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保证个人信息的质量，避免因个

人信息不准确、不完整对个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。 

第九条 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，

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。 

第十条 任何组织、个人不得非法收集、使用、加工、传输

他人个人信息，不得非法买卖、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；不

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。 

第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，预防和惩治侵

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，推动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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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企业、相关社会组织、公众共同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

环境。 

第十二条 国家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规则的制定，促

进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，推动与其他国家、地区、

国际组织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、标准等互认。 

第二章 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

第一节 一般规定 

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

个人信息： 

（一）取得个人的同意； 

（二）为订立、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，或

者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

资源管理所必需； 

（三）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； 

（四）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

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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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、舆论监督等行为，在合理

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； 

（六）依照本法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者

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； 

（七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依照本法其他有关规定，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，

但是有前款第二项至第七项规定情形的，不需取得个人同意。 

第十四条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，该同意应当由个

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、明确作出。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处

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的，从其规定。 

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、处理方式和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发生

变更的，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。 

第十五条 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，个人有权撤回其

同意。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。 

个人撤回同意，不影响撤回前基于个人同意已进行的个人信

息处理活动的效力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427


